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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做好2021届毕业生生源信息登记工作的通知

各系（部）：
    为及时、准确、全面掌握我校2021届毕业生生源信息，顺利完成2021届毕业生生源信息登记。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工作意义

生源登记是毕业生就业信息登记的基础，决定毕业生的就业资格和毕业后的派遣去向，各系务必本着对每位毕业生负责的态度，认真完善和填写相关内容，确保信息准确无误。
二、登记对象：2021届全体毕业生
三、填写说明：

1、学号、考生号、姓名、身份证号、性别、民族，以上字段根据实际情况填写，请务必填写正确；

2、出生日期：格式为19920820；

3、政治面貌：选填中共党员、中共预备党员、共青团员、群众；

4、城乡生源：选填城镇、农村；
5、所在院系、所在班级：以上字段根据毕业生实际情况选填；
6、入学前档案所在单位 ：填写入学前的高中（或中专）学校全称；

7、档案是否转入学校:按实际情况选填是、否；

8、入学前户口所在地派出所：填写至乡镇或城区一级派出所，格式为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象园派出所；

9、户口是否转入学校:按实际情况选填是、否；
10、学历：专科；

11、培养方式：选填非定向；

12、生源所在地：填写学生户籍所在地，具体到省/市/县、区

13、学制：选填3/5年；

14、入学时间、毕业时间：格式为2018-09、2021-07；

15、家庭地址、家庭邮编、家庭电话、手机号码、电子邮箱、QQ号码，按最新的实际情况填写；

16、困难生类别：按实际情况选填；
17、师范生类别：选填非师范生。

    四、工作要求
1、每位毕业生必须认真对待该项工作，仔细填写核实各项具体信息。若因个人原因导致信息出错，责任自负。各毕业班辅导员应认真审核学生信息，填报相关材料，避免漏报、报错信息。

2、请各系于9月30日下班前将上述材料的电子版按照专业分类提交至就业办，表格样式不得调整。

附件：2021届毕业生生源信息登记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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